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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生物處理  肩負環境責任  

 
──公民黨就淨化海港計劃及排污費的意見書  

 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2007 年 1 月 22 日  

 
 
背景  
 

1.  淨化海港計劃（前稱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）早於 1989 年展開，
其間工程多次延誤，亦歷經多次檢討。此項重大工程竟拖延達

18 年之久，至今仍未完成，令市民非常失望。  
 
2.  2000 年，政府委任國際專家小組研究污水排放計劃的發展路
向。專家小組建議，香港的污水處理技術應盡快與國際先進標

準看齊，落實生物脫氮技術的三級處理程序。專家小組並未建

議分階段落實三級處理的工程。  
 

3.  政府目前建議落實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，僅僅是收集
維多利亞港一帶未經處理的污水，經化學強化一級污水處理，

再加入氯氣消毒。此項工程並未按照專家小組的建議，採用生

物處理技術，提升至三級污水處理水平。  
 
現行政策的不足  
 

4.  據政府委託顧問進行的水質模型推算，若落實第二期甲工程（即
採取化學強化一級污水處理及消毒程序），維港及附近一帶水

域的水質的污染物，尤其是溶解氧和氨含量，將會在 2013 年超
出水質標準。政府建議於 2010/11 年檢討是否有需要進行生物
處理工程，但第二期乙的工程的研究和規劃，動輒超過 6 年。
換句話說，不論 2010 年或 2011 年進行檢討，2013 年後本港排
放的污水仍將超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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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很 多 專 業 團 體 和 相 關 人 士 ， 包 括 水 務 及 環 境 管 理 學 會
（CIWEM）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、長春社、以至國際專
家小組的成員 Albert  Koenig 教授和鄭國漢教授等等，均認為香
港應盡早落實三級污水處理。三級處理不但更符合環境保育的

原則，亦是達致清潔海港必須踏出的一步。淨化海港計劃第二

期甲工程，並非長治久安之計；建議中的氯化消毒程序僅屬權

宜措施，亦帶來重大風險。  
 

6.  政府顯然有足夠的資源和技術，一次過開展第二期甲和第二期
乙工程，現時建議分階段落實，顯然沒有負起淨化海港的責任。

更有甚者，澳門以至很多珠三角城市，均已落實生物污水處理，

或正開展有關工程。經濟發達的香港，竟在污水處理方面一再

滯後。相對於廣東省的鄰近城市，香港政府並沒有肩負起應有

的地區性環境責任。  
 

7.  政府預計，第二期乙工程需耗資 108 億港元。一方面，根據統
計處最新修訂的推算，維港兩岸人口的增長已少於先前估計；

若一方面，根據實際的運作經驗，污水處理設施高峰處理量與

平均處理量的比率亦可下調。故此，實際的工程費用很可能低

於預算。而即使工程費用維持於 108 億元，政府只需於未來 6
年，每年投放少於 20 億元資本開支。政府於 2004 年決定分期
進行工程，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公共財政收入不明朗，故需刪

減開支。現時政府財政穩健，應有足夠資源一併推行第二期乙

工程。  
 
開展工程的原則  
 

8. 是否開展第二期甲和第二期乙工程，應純粹取決於環境保護的
考慮及政府的財政能力。原則上，不應將這項決定與提高排污

費混為一談。根據政府本身的推算，庫房完全有能力負擔兩期

工程的資本和營運開支。況且，本年度政府的工程開支，比原

先設定的 290 億元目標尚少約 30 億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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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排污費水平應根據污者自付及公平原則而釐訂。排污費用應提
供足夠誘因，使家庭住戶和商業用戶減少排污，同時應顧及弱

勢社群的負擔能力。沒有任何金科玉律，可供依據以制訂所謂

「最適當」的收回成本水平。  
 

10.  2005 年政府的直接水費收入，扣除與業戶用水量無關（因此
無助於保護環境資源）的差餉收入之後，收回成本比率為 43%。
至於排污費的收回成本比率應為五成、八成抑或應完全收回成

本，根本沒有客觀準則可供判斷。但很明顯，在盡量顧及低收

入人士負擔能力的前提下，收回成本的比率愈高，便愈有利於

保護資源。  
 
結論  
 

11.  為此，公民黨建議政府：  

i.  淨化海港計劃工程的開展，不應跟增加排污費掛鈎；  

i i.  應馬上同時開展一級污水處理工程（第二期甲）及落實生

物處理工程（第二期乙）；  

i ii.  在推行上述兩項工程的前提下，應考慮專業團體及民間組

織的意見，檢討是否有必要設置加氯消毒設施，以至加氯

程序的可行性及成本效益。  
 
 
公民黨  
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支部  
2007 年 1 月 22 日  
 
 
 
 
 


